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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责任书
为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管理、监督和责任落实，规范各比赛单位参赛行为，维护冰球运动的良好社会形象，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开展。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公安部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赛风赛纪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特制定以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责任书。
一、责任主体
	（法人单位名称）自愿报名参加2026年临沂市3-on-3青少年轮滑冰球公开赛，本单位参赛运动员、教练员、随队官员及工作人员（包括运动队家属）须严格遵守本责任书，树立正确的参赛观与成绩观，遵守赛场纪律，文明参赛和观赛。
二、责任目标
责任主体确保运动队在比赛、训练和赛区生活中不发生任何违反赛风赛纪和兴奋剂违规的行为与事件。
三、责任内容
（一）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鼓励运动员在比赛中弘扬“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在冰球规则范围内进行合理的身体接触和冲撞，不得出现任何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
（二）领队、教练员作为教育者、管理者，应该在筑牢自身思想防线的同时，担负起对运动员开展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的责任，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提高运动员思想境界和对兴奋剂危害的认识，自觉遵守比赛秩序，遵纪守法、文明参赛、公平竞赛、杜绝兴奋剂。在比赛中，维护体育竞赛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严禁出现以下行为：
1.兴奋剂违规；
2.在运动员资格问题上弄虚作假；
3.打架斗殴或故意伤人；
4.向对方教练员、运动员以及观众进行不礼貌的行为，组织、煽动观众（包括随队家属）干扰比赛；
5.不服从裁判，故意拖延比赛时间，干扰裁判员执裁，恶意攻击裁判员；
6.违背体育道德进行虚假比赛，贿赂裁判员和（或）组委会官员；
7.不服从赛场管理，扰乱赛场秩序，故意损坏比赛器材；
8.罢赛、拒绝领奖、无故弃权；
9.向媒体散布不实言论，损害中国冰球的整体形象。
四、处罚
凡出现上述行为，将根据《中国冰球协会道德与纪律准则及处罚规定(试行)》加重处罚。
五、运动队所属法人机构应加强运动队的管理及监督，确保自签订本责任书起，不发生任何违反赛风赛纪和兴奋剂违规的行为和事件。
六、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冰球协会所有。
责任人签字与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